
A16 文 匯 論 壇 ■責任編輯：林澤勇 2018年4月27日（星期五）

2018年4月27日（星期五）

2018年4月27日（星期五）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強搶手機」事件，引起社會
各界的猛烈抨擊，其惡行連反對派中人也看不過眼，民主
黨前主席劉慧卿直斥許智峯做法「非常之錯」，認為許應
該鞠躬向全香港道歉顯示誠意，更着他考慮其政治前途。
黃碧雲亦指他的行為「不能容忍」。在事後企圖淡化事件
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眼見眾怒難犯，亦表示要嚴正處
理。但如何嚴正處理呢？發幾頁聲明譴責還是裝模作樣的
進行黨內處分？至昨晚，民主黨緊急召開的中委會，決定
強烈譴責許智峯，但只是凍結其黨籍。很明顯，這些處分
不可能服眾。
反對派一向要求從政人士「比白紙更白」，現在許智峯
的行為已經逾越法治道德底線，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在官員
身上，反對派早已發動遊行要求他下台。現在事件發生在
反對派議員身上，反對派只有一個選擇，就是以同一把尺
對待自己成員，要求許智峯道歉辭職。反對派如果還堅持
厚顏袒護，以後將再無資格批評官員，自己其身不正，還
如何正人？

視法律如無物
反對派議員以往在立法會上的搗亂行徑層出不窮，掃台
搶文件、衝擊主席台、破壞議事秩序都屢次發生，但以性
質而論都遠遠及不上這次「強搶手機」事件。許智峯公然
搶奪他人手機，之後更逃入男廁，整個行為已經構成刑事
搶劫，許智峯的犯罪證據也有CCTV全程錄下，根本無從
抵賴。至於《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只是保障議員執行
公務，議員在大樓內的行為亦受法律監管。如果這樣都不能
入罪，將來有議員「失心瘋」在議事廳內殺人，難道也可以
特權法免責？而且，他不但搶去他人手機，更查看其手機資
料，亦觸犯了私隱條例。在過程中他為搶奪手機更有「熊
抱」當事人的動作，隨時涉及非禮。這三宗罪完全逾越了
法律的界線，視法律如無物，身為議員更是罪加一等。
在道德上，許智峯的「流氓」行為猶如「黑幫爛仔」，

當事人不過是執行公務，就被許智峯「熊抱」強搶手機，
更奪取其私隱。政見不同沒有問題，但有必要如此對待政
府人員嗎？許智峯的行為根本不是議員所作，而是「流
氓」行徑，看不順眼就可以動輒搶奪他人手機，羞辱政府
人員，而且當事人更是一名女性，這樣的惡行說明他一點
道德操守都沒有，這樣的人還自稱虔誠基督徒，不時擺出
一副慈父的樣子，正暴露其人的虛偽卑鄙。民主黨竟然讓
這種人代表參選，本身已是一種墮落。
現在執法當局已就事件展開調查，立法會也有責任跟進

事件。然而，許智峯至今只是敷衍的向當事人道歉，並未
有向公眾道歉，更沒有向支持者道歉。他的惡行難道只是
對當事人造成傷害嗎？肯定不是，他已經嚴重損害了立法
會的聲譽，損害了立法會議員的名聲，對社會風氣更造成
不良影響。一些青年會說，立法會議員都可以當眾搶手
機、「熊抱」女士，為什麼我不可以？對於這些惡劣影
響，許智峯不應該承擔責任嗎？

袒護許智峯輸得更慘
許智峯自行辭職，是對這次事件最好的處理，也可顯示
反對派沒有「雙重標準」。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在政府官員
以至建制派議員身上，他們同樣應該辭職問責，這與政治
立場無關，而是從政人士必須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但現在看來，許智峯肯定不願放棄豐厚薪津，必定賴死
不走。但反對派尤其是民主黨也要衡量，許智峯已成為政
治負資產，社會民意都不滿其所為，反對派如果要偏私袒
護，儘管可以保他一時，但卻會失去所有道德光環，將來
反對派再沒有資格批評官員，只要官員道歉，反對派就不
能再追究，因為他們也是這樣處理許智峯。為了一個激進
流氓政客，值得押上反對派所有的政治力量嗎？反對派如
果還要厚顏袒護許智峯，結果只會輸得更慘。反對派現在
應該好好想一想，向市民作出交代。至於許智峯，不論之
後如何處置，他的政治生涯亦已經完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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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應邀出席立法會午餐會，與議
員們「行埋一齊，坐埋一齊，傾埋一
齊」，聆聽交流意見，共話香港發展，
現場互動良好，氣氛愉快。
立法會並非首次邀請中聯辦主任出席

午餐會，五年前張曉明就已經出席過一
次，張曉明在致詞中提出16字與立法會

議員共勉：「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理性溝通、良性互
動。」這16字箴言，主要論述了中聯辦與香港各界人士
包括立法會議員的溝通問題。

從憲制層面講清楚立法會性質
王志民這次出席立法會午餐會，主要從憲制層面講清

楚了立法會的性質，他指出立法會本身具有三種角色：
第一，依法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重要「政權力量」；第
二，促進和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造福香港市民
的重要「政權力量」；第三，弘揚愛國愛港精神，促進
香港共擔歷史責任、共享發展榮光的重要「政權力
量」。將立法會的三種使命與作用，通過高度的政治概
括精闢表達出來。
立法會依法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重要「政權力量」性

質，必然要求立法會和議員必須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履行憲制性責任。任何
挑戰甚至否定現有憲制秩序的行為，都是對立法會本身角

色和地位的顛覆，都是絕不允許的。如若出現諸如鼓吹
「港獨」、焚燒基本法等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損害香港
和諧穩定的言行，不僅是違背了議員職責，更是違反了
立會依法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重要「政權力量」性質。
正因為如此，2016年11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
通過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此次釋法關乎維護憲
法和基本法規定的憲制秩序。其後，香港高院依據基本
法和香港有關法律，結合人大釋法先後兩次作出公正裁
決，裁定褻瀆誓言、鼓吹「港獨」者喪失議員資格。人大
釋法和高院裁決，亮明法律紅線，對遏制「港獨」、維護
立法會「政權力量」的性質具有十分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促進和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立法會促進和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同造福香港

市民的重要「政權力量」性質，必然要求議員們擔負反
映民意，監督和支持政府施政，推動香港經濟、民生發
展的重大責任。王志民致詞時，肯定了部分議員考察大
灣區之行，議員通過實地考察活動，能夠更接地氣地思
考「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共同謀劃香港更好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的良策。
立法會必須摒棄拉布，停止阻礙政府施政和社會發

展。正因為如此，去年12月立法會通過建制派議員提出
的24項議事規則修訂，這不僅是建制派的勝利，更是全
體香港市民的勝利，意味着反對派濫用拉布來癱瘓議會

運作、無理拖延法案審議及通過的空間將大為減小，立
法會和政府運作將重回正常軌道，市民的福祉將得到適
切保障。
立法會弘揚愛國愛港精神，促進香港共擔歷史責任、

共享發展榮光的重要「政權力量」性質，決定了包括各
位議員在內的所有特區公職人員，都是「一國兩制」下
治國理政的特殊重要力量，都是特區政權機關的重要成
員，都應當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

首次提及立法會的「文化核心價值」
王志民致詞時，提到立法會曾通過議案，強烈譴責日

本篡改歷史教科書，彰顯了香港同胞堅定捍衛中華民族
尊嚴的凜然大義。更提到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發生
後，立法會通過了90億港元的救災撥款，部分議員冒着
餘震不斷的危險訪問災區。又提到有的議員身兼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積極建言獻策，受到中央
的重視和採納，並有力地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
港贏得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展空間。
王志民不僅以三種「政權力量」去確定立法會的角色

與定位，同時明確指出「『愛國愛港、民主監督、理性
務實、和衷共濟』應該也必將成為香港特區政府立法會
文化的核心價值。」這是中央駐港主要官員首次提及立
法會的「文化核心價值」，未來立法會能否努力朝着這
一核心價值方向發展，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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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欠法律基礎是拉布藉口

為趕及香港高鐵於今年第三季
通車的計劃，立法會正全速審議
「一地兩檢」議案，法案委員會
主席更已劃下「死線」，杜絕拉
布，務求於5月7日前完成草案的
審議工作。
筆者支持法案委員會劃下「死

線」的決定。「一地兩檢」問題已討論過一段長
時間，各種疑慮都解釋過，要談的基本也談過，
試問一個通關合作安排，得到了內地政府與特區
政府的共同協商（第一步），得到了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決定批准（第二步），還要得到本港立
法會通過（第三步），在兩地政府、全國人大常
委會、香港立法會的三重授權下，「一地兩檢」
安排怎會沒有法律基礎？難道「三步走」所經過
的法律程序，不就是最高最根本的法律授權了
嗎？可見，反對派總糾纏於「一地兩檢」「欠缺
法律基礎」的說法，無非是一個偽議題，子虛烏
有，無事生非，即使再議論五年、十年，反對派
也不會放棄既定立場，他們始終不會向現實低
頭、讓步，最終只會浪費香港的時間！所以，法
案委員會主席剪布有理！
事實上，有關「一地兩檢」的討論至今，反對

派完全沒有指出「一地兩檢」通過後，究竟會為
香港帶來什麼實質損害，會影響什麼人的利益？
由始至終，反對派都只是在恐嚇市民，危言聳
聽，散播恐慌！試問一下，誰會相信高鐵及「一
地兩檢」通過後，內地公安會隨便來香港抓人？
劉小麗甚至說過興建高鐵是為了方便解放軍來香
港，豈非太荒謬了嗎？可見，反對派所提出的很
多顧慮根本是不切實際的，只是一種作賊心虛的
「心魔」，難怪反對派炒作「一地兩檢」至今，
一直無法得到主流民意認同，畢竟港人的眼睛是
雪亮的！
反對派沒法指出「一地兩檢」為香港帶來的實

際損害，相反，「一地兩檢」所帶來的利益卻十
分顯著，例如更便利乘客通關，節省乘客的時
間，提升高鐵香港段的速度、效益和競爭力！在
反對派虛構的「心魔」和乘客的實際利益面前，
明智的市民和議員應站在哪一邊，豈非顯而易
見？
筆者奉勸反對派不要繼續站在市民利益的對立

面，不要繼續糾纏一些已重複回應的論點，不要
繼續拉布，不要繼續缺席會議搞流會了。如果高
鐵香港段不能如期通車，不能發揮應有效益，巨
額公帑白白浪費，所有人都沒有好處！

柯創盛 立法會議員 香港群策匯思主席

許智峯如「爛仔」還能留在立法會？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彌補國安短板 切實遏止「港獨」

戴耀廷在台灣「播獨」，令基
本法23條立法重新引起本港社會
關注，更顯立法保障國家安全的
必要性，反映出原來的23條立法
草案過於寬鬆，應該因應形勢變
化而檢視及調整。
2002至2004年，特區政府有意

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明令禁止任何叛國、分裂
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反對
派以「反對以言入罪」為由，煽動市民上街抗議，
終令23條立法無疾而終，給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留
下短板，導致戴耀廷如今肆無忌憚鼓吹「港獨」，
還有大條道理反駁：「何罪之有？」以戴耀廷在台
灣鼓吹「港獨」言論為例，若23條已經立法，戴
耀廷還能逍遙自在暢談「港獨」？
言論有時比刀槍更有殺傷力，更能造成社會動

盪。2013年非法「佔中」，戴耀廷就是始作俑

者、罪魁禍首之一，他一直在背後大力鼓吹，煽
動年輕人違法霸路，破壞公共設施，攻擊警務人
員，最終數以百計的「佔中」參與者要承受刑
責。事前揚言會承擔責任的戴耀廷，卻出爾反
爾，至今仍逍遙法外，現有法律、司法機構似乎
沒有辦法懲治他。這更加說明，23條立法不容再
拖。
戴耀廷作為法律系副教授，本應該維護法治，
作育英才，他卻利用學者光環，蠱惑市民，以達成
其政治目的，完事後又用其專業知識逃避法律責
任，讓受眾如棄子般變成代罪羔羊。戴耀廷的所作
所為，為香港法治、為基本法實踐、為23條立
法，上了「寶貴一課」。
香港要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保障「一

國兩制」全面準確有效落實，必須盡快完善與基本
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堵塞維護國家安全的漏
洞。

陳恒鑌 立法會議員

檢討機制防公帑為政客「埋單」

立法會決定不追討被「DQ」的
梁國雄、劉小麗、羅冠聰和姚松
炎的薪津，只須償還預支款項。
行管會重申，做法是法理情兼
備，惟這班無規無矩的反對派僥
倖「逃出生天」後，竟一臉囂張
地指責政府並非釋出善意，只是

「收回惡意」，甚至顛倒是非，宣稱自己在過往一
年受盡政府經濟「恐嚇」云云，令人咋舌。
反對派口口聲聲說被「政治打壓」，但歸根究

底，四人被追討薪金及開支，是因為他們在宣誓環
節「加料」，破壞立法會規矩在先。最終，他們被
法庭裁決喪失議員資格，而喪失議席時間也追溯至
本屆立法會開場的第一天。換言之，四人從未成為
合法議員，行管會向他們追討薪金及開支，本來就
合法合理。

不過，行管會考慮到法律意見，擔心一旦追薪
可能會引發逾千萬元的訴訟費，倘若官司敗訴，更
可能招來更大開支，結果在審慎運用公帑的原則
下，才決定不再追討。事實上，港人對議事堂的吵
吵鬧鬧早已深感厭煩，如今立法會方面息事寧人，
部分市民雖然對政客所為心有不甘，也只能無奈接
受。
但令人忿氣難消的是，被「DQ」議員由始至終

沒有因為自己胡亂宣誓，擾亂議會運作而有丁點悔
意。如今納稅人為他們1,200萬元薪津及辦公室開
支「埋單」後，還要聽他們大講風涼話，宣稱政府
「受制於民意反彈」、自己是「合法支薪」、當局
應為他們的助理支付遣散費和欠薪。所謂「有風唔
好使盡𢃇」，奉勸反對派不要再睜眼說瞎話，而行
管會也應汲取教訓，檢討機制，杜絕再陷入議員
「玩嘢」，市民「埋單」的敗局。

陳平 新社聯副會長

自中央確定海南建設自貿區、發展自由港的時間表和路
線圖之後，各路資本聞風而動，迎接寶島第三次歷史發展
機遇。令人欣喜的是，海南省政府第一時間出台了「史上
最嚴」的房屋限購政策，雖然千億規模的樓市遭遇「急
凍」，但是筆者則放下了心中的一塊大石，相信海南不但
可以避免重蹈1993年房地產泡沫破裂的覆轍，而且必將令
海南自由港建設沿正途前進。

出台最嚴厲限購
4月22日，海南省出台的限購政策，基本上本島原居民

和來島內工作五年以上的人士才可購置一套住房，杜絕了
本地人士及島外人士炒作房地產的機會。事實上，近些
年，隨着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的推進，海南的房地產市場
成為各大開發商和投資者眼中的「香餑餑」，大規模的圈
地造城運動接踵而來，強大的外來購買力直接推動了海南
房地產價量齊升。2017年海南全區域成交面積達到2,293
萬平方米，同比上漲52%；成交金額高達2,714億元，同
比上漲82%；成交均價達到每平方米11,836元，同比增長
20%。當地媒體報道，這次突如其來限購政策至少「速
凍」了千億樓市。
相信，海南的決策者面對現實，也受到很大的壓力。再
就是，海南大開放，最迫切需要的是資金。當下，海南作
為全國面積最大的經濟特區，2017年的GDP為4,462.54億
元人民幣，人均GDP只有7,179美元，低於全國水準。同
年，深圳的GDP達22,438.39億元，人均GDP為2.71萬美
元。可想而知，靠房地產吸引全國以至境外資金，對海南
的決策者有巨大誘惑。

拒絕房產泡沫誘惑
可是，誘惑被拒絕了。1993年的教訓，猶在眼前。1988
年，海南建省，大批淘金者殺到。當時樓市均價為每平米
1,350元人民幣，1992年則猛增升到5,000元；1993年上半

年達到頂峰，每平米為7,500元。地價升幅更高，為七倍
多。當時海南城市人口100多萬，房地產公司就13,000多
家，平均80人一家地產公司。1993年下半年泡沫破裂，
95%房地產公司倒閉了，海南有新三景：「天涯、海角、爛
尾樓」。更慘痛的是，房地產泡沫爆破引發的債權糾紛給
社會留下了更大的創傷，之後十多年仍難以復原。
因此，在這次出台「史上最嚴」限購令，海南省委書記
劉賜貴反覆強調，海南不能成為房地產的加工廠，島外人
想要多少，島內就建多少，也決不能讓高房價成為海南發
展的「攔路虎」。房價高企不僅會推高本地居民購房置業
的成本，制約海南城鎮化水平的有序提高，削弱本地民眾
的幸福感、獲得感，還會阻礙外來人才的流入，惡化海南
的營商環境、居住環境乃至發展環境，從而制約海南的長
遠發展，給海南再次造成難以磨滅的創傷。他說，來海南
就業創業，舉雙手歡迎；若來投機炒房炒地待價而沽，海
南一百個不答應。
我們看到，雄安新區的發展，也採取嚴限炒地炒樓的政
策。這說明，國家主席習近平說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
用來炒的」的重要指示，正為內地各級政府深刻領會，認真
執行。原來一些不良的產業歪風，正在得到糾偏。
根據中央此次賦予海南經濟特區改革開放新的使命，海

南的自由貿易港制度在2025年初步建立，2035年成熟，
2050年建成「高度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現代化」的
「美好新海南」。中央還確立海南四大定位，即全面深化
改革開放試驗區、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國際旅遊消費中
心、國家重大戰略服務保障區，將成為中國面向太平洋、
印度洋的重要對外開放門戶。還可以在南海海域，加快開
採可燃冰等礦物資源，推進西沙等海島旅遊等等。事實
上，海南發展正業，有着極其廣闊的天地，有志的投資者
大有可為。
順帶說一句，香港正開展土地供應的大討論，我們也應
學習學習海南的決斷意志。

海南嚴限炒樓 堅持正途發展自由港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